
中南地区机场空管工程专业事项办理指南（第一版）
办理
事项

对应项目
阶段

规章、标准、规范性文件 重点关注 材料清单

空管
工程
立项

立项（预
可研）或
项目建议

书

空管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通信(甚高频、高频、微波、卫星、自动转报、数据通信、集群
通信、语音交换系统、记录仪等)
2.导航(仪表着陆系统/测距台、全向信标/测距台、无方向信标台
、指点信标台、卫星导航地基增强系统等)
3.监视(一次监视雷达、二次监视雷达、场面监视雷达、自动相关
监视系统、多点相关定位系统，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等)
4.气象(自动气象观测系统、自动气象站、气象观测场、气象雷达
、气象观测平台、气象资料收集处理设备、气象产品制作系统、
民用航空气象信息系统以及其他气象设备设施)
此外，工程应保证机场净空、空域能够满足机场安全运行要求，
与邻近机场无矛盾或能够协调解决，飞机起落航线尽量避免穿越
城市上空。

电磁
环境
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62条
《民用机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53号）56条
《民用机场与地面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
环境测试规范》（AP-118-TM-2013-01）
《民用机场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划定规范与保
护要求》（AC-118-TM-2011-01）以及其第
5条提及的规定和标准
《MH 5023-2006民用航空支线机场建设标准
》2.0.2条
《通用机场建设规范》6.2条                 

1.电磁环境评估：
项目建设单位应充分考虑机场、台(站)附近的高压输变电设备、
架空金属线、无线电台站、大型厂矿、机场综合交通(电气化铁
路、城轨)等强电磁辐射设备的电磁干扰，并进行电磁环境评估
。
2.征求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意见：
在确定工程选址前对选址进行电磁兼容分析和论证，并征求无线
电管理机构意见。                                 

划设
机场
电磁
环境

保护区 总体规划
阶段

《民用运输机场总体规划审查暂行办法》第
11条第七款
《民用机场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划定规范与保
护要求》（AC-118-TM-2011-01）以及其第
5条提及的规定和标准

塔台位
置、高
度论证

塔台管制室位置和高度基数论证办法（AC-
93-TM-2014-01）
民用航空机场塔台空中交通管制设备配置
（MH/T4005-1997）

开展塔台管制室位置和高度论证，塔台位置合理，满足运行及通
视要求；塔台管制室面积及设备配置应符合相应类别塔台配置要
求。



非民航
专用
频率
申请

取得项目
可研批复
后，通信
导航监视
台址技术

审查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
台（站）所在省市无线电管理相关规定

800M数字集群、1.8G数字通信系统、航管一次雷达、场面监视
雷达、气象雷达、微波频率等为非民航专用频率，地方无线电管
理机构在划分频率时会征求海事、气象等相关单位意见，部分频
率资源较为紧缺，协调周期较长，建设单位应尽早向地方无线电
管理机构申请并取得批复。

按照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的要求提交申请
材料。

通信
导航

监视台
（站）
址技术

审查

在项目可
研批复后
至初步设
计审查前

完成

《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台（站）设置选址
技术审查办法》（AP-115-TM-2019-01）
《民航中南局关于印发〈中南地区民用航空
通信导航监视台（站）设置选址技术审查实
施细则〉的通知》（民航中南局规范[2019]1
号）

1.取得项目用地意见，合法合规用地。
如果设台场地不属于建设单位，设台单位对场地使用应征得业主
单位同意。
2.导航台设置要求。
(1)导航台设置要同时满足国标、行标以及飞行程序的要求。如
果不满足的，要在申请台址技术审查前与飞行程序设计单位会商
。
(2)涉及军民合用机场的，要与军队有关部门协商，明确保护区
范围，签订协议。
3.提交选址报告要征求当地无线电管理机构意见。
4.技术论证。
由于地形等特殊原因影响，无法依据民航行业有关标准规范准确
评判的，应组织技术论证，出具论证意见报监管局。

向所在地监管局提交《关于征求台址技术
审查意见的函》，选址报告作为附件，具
体内容为《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台(站)
设置选址技术审查办法》(AP-115-TM-
2019-01)第二十一条所列举的内容。

民用
航空
气象
探测
设施
选址
备案

立项（代
可研）报
告批复后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及探测环境管理办
法》（CCAR-116-R1）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包括：气象观测平台、气象观测场、自动
气象观测系统、自动气象站及其设备、天气雷达、风温廓线雷达
、其他用于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的设备。                                  
新建、迁建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项目立项(代可研)报告批复
后，项目法人单位应当将气象探测环境选择的相关材料报地区管
理局备案，非基本配置的气象探测设备探测环境的选择应编制报
告一并备案。                                 

详见《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及探测环境
管理办法》(CCAR-116-R1
)第三十六条至四十二条。

塔台
位置
高度
详细
论证

初步设计
阶段

塔台管制室位置和高度基数论证办法（AC-
93-TM-2014-01）
民用航空机场塔台空中交通管制设备配置
（MH/T4005-1997）

出具塔台管制室位置和高度论证报告，细化总规阶段技术论证内
容，确定塔台及航空器机坪运行管理单位和航站楼的位置和高度
、管制席位种类和数量。报告应说明塔台位置和高度技术论证分
析结论，提出对规划控制和运行的建议，明确技术论证结论，可
行、基本可行和不可行，对基本可行应当提出或论证相应的安全
保障措施或者必要的运行限制。初步设计建设方案应符合总体规
划，项目内容、规模及标准等应符合可研报告，空管工艺相关技
术参数和设备配置应符合《民用航空机场塔台空中交通管制设备
配置》(MH/T4005-1997)的要求。

《塔台管制室位置和高度论证报告》



设备
货物
招标

建设实施
阶段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
许可办法》（CCAR-87）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许可
工作管理细则》（AP-87-TM-2011-01）

提供通信导航监视服务的单位使用实行使用许可管理的通信导航
监视设备，应当从《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目录》
中选取。并保证设备型号与使用许可证或临时使用许可证所载明
的内容相符。
设备厂家应提供真实有效的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证或临时
使用许可证。

民航专
用频率

申请

建设实施
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中国民用航空无线电管理规定》
《民用航空无线电频率申请表格》

民航专用频率是指《民用机场与地面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
测试规范(AP-118-TM-2013-01)》附件一中涉及的频率

《民用航空无线电通信频率申请表》
《民用航空无线电导航频率申请表》               

机场
四字
代码
申请

建设实施
阶段

《地名代码》（ICAO 7910）

向中南空管局提交《xx机场关于机场四字
代码申请的函》，并包括以下附件：
1、民航局关于机场命名的文件
2、IATA关于机场三字代码的批复文件
3、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批复文件。

机场
AFTN
电报
地址
申请

建设实施
阶段

《适用于机场航空器运行机构、空管机构等
的标记符》（ICAO DOC 8585/153 ）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CCAR-
93-R5）

申请气象、情报、站调、塔台四个部门的AFTN地址即可满足绝
大多数机场的基本运行需求

向中南空管局提交《xx机场关于AFTN电报
申请的函》，并附机场四字代码批复文件
作为附件。

无线电
台执照

办理

取得频率
批复后，
行业验收

之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台（站）所在省市无线电管理相关规定

按照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的要求提交申请
材料。

飞行
校验

竣工验收
后，投产

开放前

《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飞行校验管理
规则》（CCAR-86)
《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飞行校验组织
与实施工作细则（AP-86-TM-2014-001）》

新建、迁建、更新通信导航监视设备的投产飞行校验应向校验机
构提出申请。校验对象为：
通信设备：甚高频地空通信系统。
导航设备：航向信标、下滑信标、全向信标、测距仪、无方向信
标、指点信标、卫星导航地面设备。
监视设备：一次监视雷达、二次监视雷达、多点相关定位系统、
自动相关监视系统、空管自动化系统。

导航
设备
投产
开放
申请

竣工验收
后，行业

验收前

《民用航空导航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
（CCAR-85-R1）

申请投产开放许可的导航设备应当满足的条件见《民用航空导航
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CCAR-85-R1)第八条

申请导航设备投产开放许可，应当向所在
地的地区管理局提交材料见《民用航空导
航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CCAR-85-
R1)第九条

通信监
视设备
投产开
放备案

竣工验收
后，行业

验收前

《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开放与运行管
理规定》（AP-115-TM-2013-02）

通信、监视设备主要包括的类别见《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
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AP-115-TM-2013-02)第二条，应当满足
的条件见《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
(AP-115-TM-2013-02)第七条

通信导航监视运行保障单位应当在试运行
结束后，向地区管理局提交资料备案，材
料见《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开放与
运行管理规定》(AP-115-TM-2013-02第
八条



民航
通信网

设备
入网

竣工验收
后

《民航通信网运行管理规定》（MD-ATMB-
2019-002）

向机场所在地或省内的空管分局(站)申请
。
(一)设备入网测试
1、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材料(设备许可证
、入网申请表等)
2、系统相关资料，包括系统用途、设备
型号、硬件配置、软件版本、网络结构；
3、设备现场维护资料，包括设备所属单
位、管理部门、现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二)正式入网
1、监管局关于设备投产开放的备案回
执；
2、运行保障人员的资质文件。

转报
设备
入网

竣工验收
后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交通部令
2017年第30号 CCAR-93-R5）

向机场所在地或省内的空管分局(站)申请
。
(一)设备入网测试
1、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材料(设备许可证
、入网申请表等)
2、系统相关资料，包括系统用途、设备
型号、硬件配置、软件版本、网络结构；
3、设备现场维护资料，包括设备所属单
位、管理部门、现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二)正式入网
1、监管局关于设备投产开放的备案回
执；
2、运行保障人员的资质文件。

说明
1.本指南依据现行有效规章、标准、规范性文件，梳理了机场空管工程项目中涉及管制、通导、气象专业的有关事项，列举了时间、材料等办理要求。
2.本指南的目的是为便利申请人办理有关事项提供指引，因此重点关注、材料清单等内容只做了摘要提醒，具体办理要求以相应规章为依据。
3.中南地区通信导航监视专家库专家以项目组形式参与指南编写，具体名单为：林超越、邓明、陈雄键、赵茂华、任龙昊、姜鹏、王颖珊。


